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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新形势下工程合同谈判、签订、履约、签证、索赔、转包分包和内部承包风险管理及最新司法解释与涉权
问题专题研讨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随着我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出台及建设领域一系列重要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和实施，新一轮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高潮已经来临，对我国建设系统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与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工程合同相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分别于2009年5月13日、7月7日颁布。为加强对新、改、扩争力，增强管理人员的索赔与反索赔意识，促进建设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我协会决定举办“新形势下工程合同谈判、签订、履约、签证、索赔、转包分包和内部承包风险管理及最新司法解释与涉权问题专题研讨会”，特邀请相关单位积极选派代表参加。

本研讨会为探索、交流性质，不具有释法和具体问题做出行政解释的意义。

一、参会对象 
各级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各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项目业主、投资置业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勘察设计、监理、咨询公司等机构的经营、合同管理人员；金融机构、律师、仲裁机构、大专院校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二、主要议题

（一）新形势下的合同谈判与签订

1、建设项目合同谈判的要点及技巧；
2、如何利用招投标法强制性规定突破“霸王条款”；
3、工程合同的保全与债权时效；
（二）新形势下签证、索赔的技巧和管理
1、签证的定义和性质；

2、签证的要点和签证的技巧；

3、签证的种类和证据要求；

4、如何进行签证管理；

5、如何防止出现莲花河畔这样的覆顶之灾？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应如何防范类似风险；

6、索赔的定义和兴起；

7、索赔的程序和效力；

8、如何进行索赔管理和反索赔管理；

9、大型项目的索赔案例；
（三）新形势下建设项目的索赔与反索赔、争议及仲裁

1、如何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预测、寻找及发现索赔机会；
2、建设工程合同索赔与反索赔的程序、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3、基于FIDIC合同条件下的索赔与反索赔管理；
4、不可抗力的界定与非人为造成质量变化引发的索赔；
5、如何防范“黑白合同”等违法行为的法律风险；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在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与案例分析；
（四）新形势下工程款清欠实务操作

1、政府监管部门在清欠工程款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2、工程款清欠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3、工程款清欠的方法与技巧及需把握的关键环节；
4、工程款清欠的方式及对策；
5、新形势下工程款催收的十大建议及优先受偿权；
（五）新形势下内部承包经营、工程转包、分包操作实务

1、合法内部承包经营与违法转包、分包行为的法律界限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的表现形式及治理转包、违法分包的重点与难点；
3、企业内部承包，分包、挂靠、转包存在的法律风险及规避和应对措施；
4、如何认定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行为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5、业主及发包单位如何加强对分包商的监督与管理；
6、工程转包与违法分包典型案例分析；
（六）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及指导意见

1、《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具体运用和实践操作中的法律实务；
2、“情势变更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及其对我国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处理的深远影响和司法判例；
3、关于违约责任的最新处理原则及其在我国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处理中的应用；
4、新形势下司法解释对施工企业合同管理提出的新要求；
三、拟邀请演讲嘉宾：
周月萍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建筑房地产专家律师、“首届全国建设领域百名优秀专业律师”、 上海市律协建筑房地产法律研究委员会委员

吕文学  天津大学工程管理系教授、博士、天津大学国际工程合同研究所主任
冯小光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  

张水波  天津大学国际工程合同研究所所长、菲迪克合同翻译第一人

王  达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

汪金敏  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工程索赔中心主任、建筑经济与管理学硕
士建筑工程学学士

四、会议形式
会议采用更为生动的形式，不仅有专家讲座，特意在会议期间安排了学员提问和专家答疑，进行充分的交流与互动。

五、时间、地点 


D1、2010年07月22日-07月25日（22号全天报到） 太原

D2、2010年07月29日-08月01日（29号全天报到） 上海

注:上海会议结束后会务组将组织世博园一日考察,自愿参加,费用自理.

六、相关费用
1、会议费1980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场地费等)，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组委会向每位参会代表赠送《建筑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与化解》及会议现场光盘一套
2、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张燕 13691191716         
电话传真：010-68860087     E-mail: 68860087@163.com
                                               

附 件：学员报名回执表    
附件                        
报  名  回  执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通讯地址
	
	邮 编
	

	审 批 人
	
	职务
	
	电话
	

	联 系 人
	
	E－mail
	

	电话（区号）
	
	传  真
	

	参会代表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希望与专家交流的问题
	

	会议地点
	□太原              □上海
	√

	是否住宿
	          □合住              □包房          
	  √

	是否参加考察
	      □
	√

	费用总额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  写
	￥：

	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          □通过邮局

	汇款方式
	户  名：北京中建博雅咨询中心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石景山支行

账  号：0301 0001 0300 0079 436

	参会方式
	请将参会回执回传或E-mail至会务组，在报名4日内将会务费通过银行或邮局等方式付款，会务组确认到款后即发《参会凭证》，其中将详细注明报到时间、报到地点、食宿等具体安排事项，各参会代表凭证入场。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注： 1、如报名人员较多时此表格可复印使用，传真件有效，请用正楷字填写。

2、 通知文件有限，请协助转发组织相关单位报名参加。  

联系人:张燕13691191716   传真：010-68860087    E-mail: 6886008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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